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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钨高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    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

必要性和募投项目可行性的独立意见 

 

作为中钨高新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对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的必要性和募投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

下： 

1、钨行业整体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，建立完善的具备大型优质钨矿资源储

备的钨产业链是钨行业企业保持持续竞争能力的必然举措；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

完善钨产业链的重要举措，有助于上市公司未来更好地分享钨行业发展成果。 

2、通过本次交易，中国五矿在钨行业整体处于行业低谷时将其旗下位居国

内主要矿山企业之列的标的公司注入上市公司，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上市公司

硬质合金产业的经营风险，将使上市公司享受行业回暖带来的巨大收益。 

3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通过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和融资平台功能，促进上市公

司钨矿资源整合，发挥协同效应，提高钨矿资源综合利用效率，促进产业链上游

钨矿资源有效供给，有利于上市公司更好地推动下游硬质合金产业转型升级。 

4、中长期而言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、改善财

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，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、避免同业竞争、增

强独立性，符合《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潘爱香、苏东波、易丹青 

 

签署日期：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